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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（国科办财字〔2007

〕24号）各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、国

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发区管委会、保监局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家

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（2006-2020年）》配套政策

，根据中国保监会、科技部《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

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06〕129号）精神

，科技部、中国保监会将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保险

创新试点城市和火炬创新试验城市中选择科技保险试点地区

，推动科技保险事业的发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

试点的任务 1、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推动，提高高新技术企业

的保险意识，形成科技保险发展新模式的应用示范。 2、指

导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保险工具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分散风

险、提供保障；收集科技保险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经验、模

式和案例。 3、进一步研究开发适合高新技术企业需求的保

险产品。 4、积累科技保险数据，检验科技保险条款的科学

性和合理性。 二、申报科技保险试点的条件 1、高新技术企

业数量在100家以上。 2、试点地区科技部门或国家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制定了对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科技保险的支

持政策。 三、申请程序 1、请准备申请成为科技保险创新试

点地区的政府（管委会）向省级科技部门提出申请。 2、省

级科技部门会同当地保监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报送科

技部并抄送中国保监会，各省市提出的试点地区不得超过2家



。 3、科技部、中国保监会将对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估，选

择确定“科技保险创新试点地区”。 4、科技部、中国保监

会将与试点地区签订相关合作备忘录，正式启动试点。 四、

申报时间 申请材料请于2007年4月20日前报送科技部、中国保

监会。 五、联系人 科技部条件财务司 沈文京 010-588816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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